
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 Q&A 

Q1： 請問什麼是非典型勞動？ 本計畫輔導的對象為何？ 

A1：   所謂非典型勞動指的是有別於一般典型勞動的工作，相較於典型勞

動，非典型勞動通常工作較不穩定、薪資較低、較無升遷機會等情形，

包含定期契約工、部分工時工作者、派遣工作者等。 

  本計畫服務的對象為設籍或實際居住新北市的民眾，年紀為 18歲至 29

歲，畢業後最近 2年內曾從事非典型工作合計 3個月以上者。 

 本計畫所稱非典型工作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1、勞動基準法第 9

條第 1項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6條所稱之定期契約工作者；2、部分

工時工作者（兼職）；3、與派遣業者簽定派遣契約者；4、參加政府短期

就業專案或以工代賑計畫屬公法救助性質之工作。輔導其轉銜從事典型

工作。） 

 本計畫所稱典型工作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工作者：1、勞動基準法第 9

條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復依勞動基準法第 9 條第 2 項定期契約屆滿

後，載明有 1.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2.雖經另訂新

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 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

30 日者，本計畫亦視為不定期契約；2、每週工作 35 小時以上之全職工

作者，且非為部分工時工作者（計時工作者）；3、非屬派遣工作者。 

Q2： 為什麼會想推動這個計畫協助非典型勞動者轉銜從事典型工作？ 

A2：   新北市政府一直以來都把青年就業服務定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從 102

年底開始推動「初次尋職青年輔導計畫」，協助剛畢業的 18歲至 29歲的

初次的尋職青年找工作服務過程中瞭解到青年人想從事典型工作的需

求，因此特別延伸推出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派遣工作、部分工作等勞動條件較不穩定，較無

升遷機會的非典型勞動者也日漸增加，青少年朋友也常常投入了非典型

的工作。而在我們輔導初次尋職青年的這段期間裡，也發現了很多青年

想要投入典型勞動，因福利及待遇保障較高且工作較穩定。規劃自 104

年 3月 3日起推動「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協助輔導非典型

就業的青年轉銜從事正職工作。 



 

Q3： 請問本計畫的輔導措施有哪些？ 

A3： 為協助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本計畫提供以下輔導： 

一、 職業心理測驗：協助非典勞工釐清職涯方向及求職興趣。 

二、 職涯諮商：視情況安排，透過專業職涯諮商師以晤談方式，提供就

業諮商、工作價值觀、資源運用、職涯規劃等內涵之討論，協助排

除轉業障礙，增強動機與意願。 

三、 履歷健診：安排專業人員針對個人的優勢強項，提供個別履歷的分

析建議，使其在履歷自傳中能展現自我行銷特色。 

四、 深度諮詢：由就業服務員運用個案工作技巧提供深度諮詢服務。 

五、 團體輔導：視非典勞工情況安排，藉由專業講師運用團體工作技巧

提供情緒支持、了解自身優劣勢、個人及他人求職歷程等，增進同

儕互動，並靠團體同理支持，協助建立自信。 

六、 勞動法令課程：提供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規範及有關非典型工作

機會相關權益等法令知識。 

七、 專業提升研習：提供就業市場資訊、輔導撰寫履歷及面試技巧、模

擬面試、增進溝通技巧及職場情緒管理、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與工

作態度，以提升求職競爭力。 

八、 職業訓練推介：視非典勞工適性職涯方向及就業能力評估，適時推

介參加職業訓練。 

九、 協助非典勞工建立職涯存摺（即就業卡），完整記錄申請人之職涯

經歷，包含其工作經歷、專業提升輔導參與情形、職業訓練及證照

資料等。 

十、 提供非典勞工全程陪伴式輔導：除安排專業提升輔導外，並以個案

管理模式提供個別化服務，於第 2-3次輔導階段的輔導期間每月除

2 次以上之輔導服務外，尚須於第 2次輔導階段另提供 1次以上推

介就業或求職紀錄，適時推介適當工作職缺，主動提供各式徵才活

動訊息，成功轉正職後亦給予職場關懷，了解就業適應情形與職場

人身安全維護等。提供典型工作職缺：就業服務人員與轄區內廠商

保持良好互動，主動拜訪、宣導，鼓勵廠商提供正職工作機會。 

十一、 提供輔導津貼及成功轉業獎勵金： 



十二、 輔導津貼：  

(一) 第 1次輔導津貼：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所屬就業服務站（台）提  

出計畫申請，經資格確認後，進行職業心理測驗並經擬定「就業輔

導計畫」後即可申請。 

(二) 第 2至 3次輔導津貼：於擬定「就業輔導計畫」之翌日起算，於

30天內接受 2次以上之輔導服務及提供 1次以上推介就業或求職紀

錄(第 2次輔導階段)，得再申請 3,000元之輔導津貼，補助以 3次

為限。 

十三、 成功轉業獎勵金： 

參與本計畫之非典型青年，於申請日起算 6 個月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

作，且於同一公司連續就業滿 3 個月者，一次發給 15,000 元之成功轉

業獎勵金。 

Q4： 請問職涯存摺是怎樣的服務模式呢? 

A4： 非典型勞動青年剛有工作經驗及初步社會歷練；惟工作穩定性不高，工

作經驗無法有效累積，加上訓練機會不多，以致就業能力不易提升，在

就業多處於劣勢；我們領先全國各縣市推出「職涯存摺」就業工具是參

考日本工作卡制度（job card），協助完整記錄青年的職涯經歷，包括個

人資料欄位，還有過往的學（實）習經歷、職業訓練經歷與認證及資格，

以及職涯優勢速覽，將個人優勢、強項摘要條列化，例如：最高學歷、

專業證照、語言能力、最特殊之實習經歷等資料，累積證明自己職業能

力的文件，增加錄取正職工作之優勢。 

Q5： 請問白天要從事非典型工作的青年朋友，如何來參與「非典型勞動青年

轉正職輔導計畫」呢? 

A5： 這個計畫輔導特色之一是提供彈性的輔導時間，讓白天要從事非典型工

作的青年朋友可一邊工作，一邊接受輔導，所以歡迎符合資格的青年朋

友透過新北市人力網（www.goodjob.nat.gov.tw）、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

處免付費電話 0800-091-580（您就業、我幫您），或親至新北市就服處所

屬就業服務站臺提出申請，期望透過就服處的服務，不僅協助失業青年

找工作，更幫忙釐清職涯方向。 

 



Q6： 請問曾經參加「初次尋職青年輔導計畫」的個案是否可以接受本計畫輔

導？ 

A6： 曾申請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之青年，如符合本計畫之資格而接受

輔導者，因已領取過初次尋職計畫相關輔導津貼，故不得再領取本計畫

之輔導津貼；惟於申請日起算輔導 6 個月內成功轉換典型工作且符合條

件者，仍得申請成功轉業獎勵金。 

Q7： 請問已成功轉正職，但轉正職前未接受 2 次就業輔導、推介就業或求職

紀錄未滿 1 次(第 2 次輔導階段)，是否即廢止參加「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

職輔導計畫」之資格? 

A7： 青年於輔導階段內轉正職未滿 14 日（轉正職認定以勞保及口頭確認即

可），因「轉正職」因素未於該階段完成 2次服務，若其於離職 5日內回

到站台者，該階段放寬自回到站台之日起重新起算（離職日跨階段亦

同），於 30日內完成 2次就業輔導及 1次推介就業或求職紀錄(第 2次輔

導階段)者仍可續領輔導津貼，但未於離職 5日內回到站台者仍予廢止，

惟若此未滿 14日之工作為「非典型工作」者，則不可再回到本計畫。若

轉正職超過 14天而未於該階段轉正職前完成 2次服務及 1次推介就業或

求職紀錄(第 2 次輔導階段)，即毋須回到站台繼續接受輔導，並另行開

始起算成功轉正職期間。 

 


